創意祈福文徵選活動
    為配合「韓愈文化祭」規劃，營造詩意又頗富文化氣息的內埔印象，「創意祈福文徵選活動」，凡對祈福文有興趣的全國民眾皆可報名參加，活動訊息將透過鄉公所網站及屏東縣政府網站，亦可藉活動的舉辦，廣傳活動內容，進而提升內埔地區的人文景觀的能見度，並為活動作更強而有力的宣傳，彙編成冊後，做成將來內埔鄉行銷利器。
（一）徵選日期：即日起102年10月3日止。截止日下午（星期四）5:00前將作品郵寄（以郵戳為憑）或親送至屏東縣內埔鄉公所民政課收，逾時恕不受理。於郵件上註明「2013年內埔鄉韓愈文化祭『創意祈福文徵選活動』」參賽資料」。

（二）評審日期：102年10月4日至10月7日。
（三）評審方式：於主辦單位公開處所，遴聘三位專業評審，為創意祈福文徵選活動徵選作品公開評選，得獎作品亦將彙編成冊。
（四）評分標準：主題結構佔30%、詞意內容佔30%、流暢度20%、創意20%。
（五）參賽資格：凡對祈福文有興趣的全國民眾皆可報名參加。
（六）頒獎日期：入選名單於10月12日昌黎樂舞之夜活動現場公開頒獎，得獎者若未到現場，獎項將于以保留，會後以電話通知，由得獎者於活動結束後，辦理簽領事宜。
（七）獲獎作品將於活動舉辦期間，將公布名次作品並於昌黎祠前廣場，以輸出方式張貼於展版展出，供遊客及參觀民眾欣賞。
（八）獎勵方式：特別創意獎：一名，頒發獎金壹萬元，獎狀乙紙
                第一名：一名，頒發獎金捌仟元，獎狀乙紙
                第二名：一名，頒發獎金伍仟元，獎狀乙紙
                第三名：二名，頒發獎金參仟元，獎狀乙紙
                佳作十五名，頒發獎金伍佰元，獎狀乙紙
（九）參賽規則：
1.比賽作品限以與本次「創意祈福文徵選活動」韓愈或考試金榜題名相關詞義描述為本次比賽主軸範圍，比賽作品未達評選標準者，獎項得從缺。

2.祈福文書寫方式，A4大小，標題名稱以標楷體16級字，內文以半形標楷體14級字橫書，行距固定行高22點。
3.內文字數以60字為限（不含標點符號）。
4.得獎作品如有冒偽身分、抄襲、拷貝或經發現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得獎或展出，或曾於各傳媒或網路刊登者，經查證屬實，一律取消資格。已領取獎項者，主辦機關有權追回原獎項之獎金與獎品。其違反著作權等法令部分，概由參賽者負一切法律責任，概與主辦機關無關，但另外涉及詐欺等民事、刑事時主辦機關有權追究。
5.得獎作品版權歸主辦機關所有，主辦機關可逕行使用於編曲、發表、宣傳、出版、佈置、展覽、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，不另給酬。
6.頒發各獎項之獎金、獎品，主辦機關得依所得稅法規定，代扣繳所得稅。(獎品依活動獎項所列市值計算需繳之稅金)

7.投稿參賽作品郵寄或以電子檔案繳交者，郵寄後應自行撥打電話給主辦單位負責人確認是否送達，若作品於收件截止日未送達者，主辦機關、協辦單位恕不負責並視為棄權論。
8.參賽作品應自行備檔，一律不退件（包括規格不符），主辦機關不負保管責任。
9.凡參賽與領獎辦法悉依主辦機關之規定，經投稿之參賽者，即視同同意主辦機關簡章之所有比賽各項規定及願意配合活動章程，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，主辦機關得另行補充，請密切注意主辦機關之官網公告。
10.報名表：
	2013年內埔鄉「創意祈福文徵選活動」報名表

	編號順序（以收文先後編號）：

	1.姓名：

	現職：

	戶籍地址：


	性別：男/女
	通訊地址：

	出生年月日：
	身分證字號：

	連絡電話：

	備註：
1. 請報名參加活動人員詳細填寫資料，以便辦理活動保險及獎金核領作業，保證不洩漏個人資料除本活動內使用外，絕不移作他用。
2. 得獎作品如有冒偽身分、抄襲、拷貝或經發現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得獎或展出，或曾於各傳媒或網路刊登者，經查證屬實，一律取消資格。已領取獎項者，主辦機關有權追回原獎項之獎金與獎品。其違反著作權等法令部分，概由參賽者負一切法律責任，概與主辦機關無關，但另外涉及詐欺等民事、刑事時主辦機關有權追究。

3. 參賽報名於收件截止日未送達者，主辦機關、協辦單位恕不負責並視為棄權論。

4. 頒發各獎項之獎金、獎品，主辦機關得依所得稅法規定，代扣繳所得稅。(獎品依活動獎項所列市值計算需繳之稅金)

5. 詳細參賽規則及未盡事宜情上官網查詢。
6. 評分結果將於活動現場公布得獎名單，並於活動後上主辦單位官網公告周知。


11.評分表設計：
	2013內埔韓愈文化祭「創意祈福文徵選」活動評分表

	 編號：
	評語：

	主題結構佔30%
	
	

	詞意內容佔30%
	
	

	流暢度20%
	
	評審簽名：


	創意20%
	
	


12. 「102年內埔鄉「創意祈福文徵選活動」作品
著作權轉讓同意書：
	102年內埔鄉「創意祈福文徵選活動」作品著作權轉讓同意書
本人(代表人)                  依「102年內埔鄉「創意祈福文徵選活動」所創作之作品，茲同意於獲獎後，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有展覽等出版權，並得運用參賽作品、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；得獎作品版權歸主辦機關所有，主辦機關可逕行使用於發表、宣傳、出版、佈置、展覽、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，不另給酬，並同意主辦單位將作品以本人同意之姓名，應用於媒體宣傳及編輯作為宣導等相關用途與權利，本人不得異議。除此，若非經本人同意，不能將本人之基本資料應用或公佈於第三人。
立書同意人：         （請簽章）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